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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對於本國及外籍營造工成本 

價差扣款規定執行問題及已訂約工程之後續執行方式」 

會議紀錄 
時間：108 年 12 月 5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會 10 樓第 1 會議室 

主席：吳政務委員澤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宋曉琪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列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壹、 會議緣由： 

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近期反應外籍營造工實質成本高於本

國勞工，本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關於本外勞成本價差扣款之規定

不符實際，且實際執行困難。經本會於 108 年 9 月 16 日「研商中

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建議調整政府計畫工程專案核定外籍營造工

申請門檻相關法規事宜」會議聽取各機關意見，並就原條文訂定

之目的、本外勞成本及機關實際執行情況研析，顯示此項規定機

關實際執行確有困難。 

審計部 106 年底調查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人力短缺因應情形

表示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就本國及外籍勞工成本價金差額計算之

執行方式未臻周延，指出各機關執行本國及外籍勞工成本價金差

額計算有本國勞工薪資計算方式不一（部分工程薪資低於基本工

資）、本國勞工及外籍勞工人力成本納列項目差異頗巨、新北市

政府辦理工程之外籍勞工人力成本所考量成本項目與價金額度差

異甚大、交通部所屬機關就本國及外籍勞工成本檢討計算方式各

不相同、外籍勞工人力成本虛增殘障差額補助、伙食費及廚師費

用等問題。另該部調查曾抽查 10 項工程本外勞人力成本價差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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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「湖山水庫工程計畫-桶頭攔河堰及附屬工程」、「中庄調整池

工程計畫-調整池工程(第一期)」等 9 項工程外籍營造工成本均高

於本國勞工，僅「國家會展中心(南港展覽館擴建)建築工程」1 項

工程有外籍營造工成本低於本國勞工情形，且價差僅約 52 元。 

綜上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關於本國勞工

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之規定是否須調整，為進一步瞭解相關

機關對於本案之意見，及討論已訂約工程之後續執行方式，爰召

開本次會議。 

貳、 會議結論： 

經與會機關討論，政府採購契約範本關於本國勞工及外籍營

造工價差扣款之相關規定確有執行困難，導致流於形式之情形。

考量勞動部對於申請外籍營造工已有優先僱用本地勞工之把關機

制，又依營造特性來看，符合申請外籍營造工之工程大多數以總

價決標，不會以細項工資計價，造成人力成本價差執行之困擾，

除非可明確訂定本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成本，惟各地甚至個案狀

況均不同，恐難以訂定，且營造業問題在缺工，不在價差，爰作

以下決議： 

一、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保留關於廠商及分包

商除依規定申請聘僱或調派外籍勞工者外，均不得僱用外籍

勞工，及違法僱用外籍勞工處理方式之相關規定。 

二、 本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部分，機關於設計階段即應評估

工程所需人力及參考勞動部相關規定，於工程發包前納入成

本考量；另考量本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成本目前並無一致性

標準，又勞動部已規定須繳交就業安定費，恐不宜在無標準

之情形下，再直接於契約約定扣款金額，故刪除工程採購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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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關於本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

需扣除之規定。 

三、 營造業及各機關應更加重視本國勞工，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

應與相關機關及營造業等合作，加強本國勞工職業訓用作

業，才是保障本國勞工就業權利之根本，例如與原住民族委

員會合作加強職業訓練等，讓原住民有加入公共工程的機

會，惟由訓練到媒合間之過程，應予強化。 

四、 對於既有契約之處理方式，考量本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之修

正非屬法令之變更，爰機關已訂約之工程契約，不宜溯及既

往，仍應依契約約定辦理；如有爭議，請循契約所定爭議處

理程序辦理。 

參、發言紀要或發言內容： 

一、中華民國工業總會 

（一）聘請外籍營造工需依勞動部規定先行辦理國內勞工招募，

並就國內勞工招募不足額部分，才可聘請外籍營造工，98

年外籍營造工薪資比較低，當時基本工資為 17,280 元，經

逐年調漲，109 年基本工資為 23,800 元，總共調漲 6,520

元。雇主除前述薪資外，另依規定需負擔就業安定費、住

宿費等，目前實際狀況，聘請外籍營造工成本已高過會議

資料所述本國勞工成本(34,000 元)，故現在已無價差問題。  

（二）建議刪除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國勞工

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之規定；另已訂約之部分建議溯

及既往取消此規定。 

二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： 

（一）本會意見如中華民國工業總會所說，目前聘用外籍營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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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成本與本國勞工成本相差無幾，實質上並不存在本外

勞價差之情事。 

（二）聘僱外籍營造工成本合理項目，很難精準盤點，不可能

訂定外籍營造工合理價金。 

（三）本會同意工程會之修正版本。另建議在建工程契約未載

明扣除金額者，不核實扣除；載明扣除金額者，需依基

本工資調整金額配合調整。 

（四） 已訂約之在建工程，仍有契約行為者，應溯及既往。 

三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

（一）原則上贊成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及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

公會發言內容，本會會員在實際監造過程中，要計算本

外勞成本的確有困難。 

（二）目前公共工程案量多，常出現標案都不足三家投標，既

然成本計算有認定上、實質上困難，建議刪除工程採購

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訂定本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

價差需扣除規定。 

四、臺南市政府： 

（一）有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國勞工與外

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規定，目前本府重大工程之契約，該

項規定欄位空白，履約管理過程中估驗或結算階段，由廠

商提出佐證資料，據以執行。 

（二）據了解目前本府執行工程未有案件執行扣款，至於是否修

正該項規定，尊重工程會意見。 

五、臺中市政府： 

（一）本府執行工程大部分採總價決標方式，廠商自須依契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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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，較無此類問題。 

（二）大型工程才有可能申請外籍營造工，並依規定於結算時

辦理本外勞成本價差扣回作業，惟目前極少碰到此類案

件。 

六、桃園市政府： 

（一）本府與相關單位討論，目前重劃工程（38 億元）的確有

困擾，廠商所提出本外勞成本計算項目，差異很大，目

前工程主辦機關尚未審定，仍與廠商研議中。 

（二）若刪除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國勞工與

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規定，本府樂觀其成。 

七、新北市政府： 

（一） 目前有使用外籍營造工有捷運局及新工處，如三鶯二橋

及三鶯線捷運工程，由承攬廠商提出成本分析，若有差

額需繳回。 

（二） 本府依目前執行狀況推估，外籍營造工成本高於本國勞

工成本，目前無案件辦理扣款狀況。 

八、臺北市政府： 

（一） 98 年工程會訂頒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

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規定，本府當時經內部機

關討論認為執行上有困難，故未納入本府所辦理工程之契

約規定。 

（二） 106 年台北市審計處調查本府案件，提出為何未依工程會

規定辦理，本府才於 106 年 9 月 6 日納入規定，惟執行二

年多來，仍無案件辦理扣款。 

九、文化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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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執行工程未達百億元計畫，無申請外籍營造工

案件，本案尊重工程會修正方向。 

十、科技部： 

（一） 本部僅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第二生技大樓工程引進外

勞，契約中明訂成本價差須扣回，最近與廠商討論如何

扣回，廠商反映現在聘僱外籍營造工成本不會低於本國

勞工成本。 

（二） 若刪除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國勞工與

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規定，並溯及既往，比較單純，本

部比較好處理。 

十一、教育部： 

本部尊重工程會修正意見。 

十二、交通部公路總局： 

本局尊重工程會修正意見，目前實際上執行係依廠商

提出單據核實分析本外勞成本，並由每個月估驗時扣除價

差部分，惟廠商所提出成本分析，很難查證是否正確。 

十三、交通部： 

（一） 如同審計部調查，本部各機關執行工程計算本外勞成本

各不相同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國勞

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規定，本部各機關對於工程會

分析結果表示認同。 

（二） 對於已訂約工程之後續執行方式，執行中工程案件且訂

有本外勞價差扣款規定之契約，建議仍依契約執行；後

續發包案件將依工程會新規定辦理。 

十四、內政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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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本部符合申請外籍營造工之工程，皆已將工程採購契約

範本第 9 條第（十三）款本國勞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

除規定納入，契約並明定每月扣款金額，故執行未遇到問

題。 

（二） 本部北中南各工程處外籍營造工差價各有不同，每個設計

單位計算出扣款金額有所差異，若有一個明確的機制，對

於設計及執行就能確實。 

十五、經濟部： 

（一） 對於審計部調查本部 7 個案件，其中「國家會展中心(南

港展覽館擴建)建築工程」本外勞價差僅每人每月約 52 元，

榮工公司 106 年 5 月 4 日正式發文，該工程本國勞工及外

籍勞工人力成本經計算結果，外籍勞工進用成本平均約

34,620 元/人月，本國勞工進用成本約 35,755 元/人月，價

差約 1,135 元，與審計部調查結果僅 52 元有落差。經查落

差原因主要是審計部調查時間為 106 年，因榮工公司自 103

年陸續為越勞加薪，故 106 年落差比較小，但之前落差比

較大。 

（二） 榮工公司說明對於本項工程，越勞的工率發揮效能只有本

勞的一半，榮工公司認為越勞的實際成本應該為每人

69,240 元/人月，惟台電公司仍依此公文，總共扣榮工公司

4,426,500 元。 

十六、勞動部 

（一）98 年規範之目的，事實上是考量本外勞成本價差存在

下，將產生雇主聘請外籍營造工誘因，間接影響到本國

勞工就業權利，當初價差扣回之目的也是降低誘因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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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國人就業機會。 

（二）工程會考慮執行困難，提出刪除價差規定，依照 108 年

9 月 16 日會議決議，本部也進行了解僱用外籍營造工成

本，經試算基本工資 23,100 元，再加上就業安定費 3,000

元，加上勞健保費(1,810+1,047)約 2,857 元(與會議資料勞

健保費 8,000 元實有落差)、組合屋(水電)負擔 2,500 元，另

膳食費用可以扣掉 2,500 元，預估僱用外籍營造工成本約

29,000 至 33,000 元之間，價格波動與管理外籍營造工成本

有關。 

（三）本國勞工成本部分，本部受理外籍營造工未見本國勞工勞

動契約，無法實際掌握僱用成本，惟審計部調查之工程案

件各廠商所提報本國勞工聘僱薪資最低為 21,009 元，最高

至 53,107 元，其聘僱成本差異極大。 

（四）價差規定 98 年訂定到現在已有十年時間，倘經工程會調查

並經精準盤點後，確認聘僱本外勞之成本已無差異，勞動

部尊重工程會意見及會議決議。若倘經盤點聘僱本外勞之

成本仍存有價差，勞動部建議工程會維持政府工程聘僱外

籍營造工之人力成本價金差額扣回機制。針對溯及既往部

分，勞動部無意見。 

（五）外籍營造工引進成本概分薪資及就業安定費，薪資部分事

業類及家庭類各有不同。適用勞動基準法就有基本工資，

及勞基法中加班費等相關費用，基本工資 23,100 元，109

年調整至 23,800 元，勞健保費目前也有試算基準，以上都

可以估算。至於是否可明訂外籍營造工薪資水準，實務上

勞工工資會因企業的狀況及實務表現給予不同薪水，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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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應該明訂薪資上限。 

十七、行政院內政衛福勞動處 

（一）當初 98 年行政院的開會紀錄函知各相關部會，主要是考慮

到當時經濟狀況不佳，重大公共工程本質上是促進本國勞

工就業，所以希望重大公共工程所花的錢可以用在本國勞

工身上，如重大公共工程真的招募不到本國勞工，需依規

定申請外籍營造工，其成本價差就必須扣除。以當時的背

景，外籍營造工進用的基本成本與本國勞工的薪資是有差

距的，藉由扣回之機制，使廠商儘可能使用本國勞工。 

（二）但實際上執行是否有差異，今日會議中各工程機關發言，

看起來差異不大，勞動部所提的成本是一個基本的範疇，

如基本工資、就業安定費、勞健保費及規定廠商可扣除的

項目，惟實際上工程採購人力價差成本到底是不是這些內

涵，仍需回歸工程採購契約。 

十八、行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 

會議中各地方政府與公會代表發言，如同工程會所分析

困難理由，本處尊重工程會意見。 

十九、國家發展委員會： 

（一） 本會針對此條款是否刪除無意見，惟當時訂定該條款目的

是保障廠商優先僱用本國勞工，需考慮到該條款刪除政策

影響，強化相關論述。 

（二） 各單位今日發言中，為什麼沒有價差或價差不一致的原

因，第一，勞動部薪資下限三萬元，98 年到現在都無調整；

第二，合理成本標列項目不一致，勞動部所說基本工資、

就業安定費等基本項目相同，但其他標列項目各有不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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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公務人員執行問題。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 

伍、 散會（下午4時30分） 


















